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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高职院校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的特点进行分析，指出开展现状并分析原因，对提

高高职院校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质量提出建议，希望对高职院校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的顺利有序开展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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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6月 11日，教育部印发了教体艺〔2014〕4号《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的通知。该标

准中对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有明确的规定与要求，必须将课外体育活动纳入学校教学计划，组织学生每周

至少参加三次课外体育锻炼，切实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时间；学校每年组织综合性学生运动会，

参与运动会的学生达到 50%以上；注重培养学生体育特长，组建学生体育运动队，科学开展课余训练；学

校成立不少于 20个学生体育社团；因地制宜开展社会服务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明确要求。因此为了促进

高职院校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的开展，我们做了如下研究。 

一、高职院校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开展的特点 

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作为学校体育的组织形式之一，有着自身的特点。认识它的特点对于课外体育活

动与竞赛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其特点有： 

1.规定参与和自愿参与相结合。在组织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时，既要有一些规定性的要求，又要给学

生自由参与留有余地。 

2.活动内容的多样化。凡是有利于身心锻炼与娱乐的体育手段，都可以作为课外体育活动的内容。 

3.组织形式的灵活性。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的组织形式没有严格规定。 

4.空间领域的广泛性。要做到校内外，室内外相结合，必须为学生提供多样的教育环境和丰富的教育

资源。 

5.自主选择性。学生在自己喜欢的环境中，采用自己喜爱的方式和手段，从而感受到自我的存在、发

展和价值。 

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只有具备以上特点，才能真正有效地开展。 

二、高职院校开展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开展存在问题及原因 

根据高职院校的特点，课外体育活动的基本组织形式包括早操、课间操、班级体育锻炼、学校运动

竞赛和课余运动训练等。调查显示，高职院校开展早操是课外体育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近年来阳光

体育运动的广泛开展，在各高职院校中，早操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活动，但在一些学校开展情况也不尽



相同。组织课外体育活动涉及的项目主要有田径、篮球、排球、健美操、足球、网球、武术、体育舞蹈、

游泳、羽毛球、乒乓球、柔力球、跆拳道、瑜伽等，这些项目的开展主要以俱乐部或社团的形式开展，但

根据学校性质及具体情况的不同，开展的项目不同，开展的力度也不同，导致整体的开展情况参差不齐，

差距较大。在竞赛方面，综合性的学生运动会各大高职院校基本都能够保证，但参与运动会的学生达到

50%以上就较为困难。其他竞赛方面主要是参与教育厅、体育局所组织的各项目锦标赛，但也根据学校的

具体情况有选择的参与，且参与人数不多。而学校内部组织的各项竞赛相对丰富，能够保证参加人数。高

职院校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发展水平不尽相同，还有很多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地方，归纳起来有如下原因： 

第一，大部分学校对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的重视度不够，活动范围限制在校内，且开展的还不够深

入和丰富，同时由于地域、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高职院校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发展得并不平衡，

主要体现在体育设施条件、师资力量等体育资源配备的失衡，导致课外体育活动开展的程度和水平有较大

差别。 

第二，体育教师参加培训和学习的机会比例少，师资力量不足，同时体育教师及学生对课外体育活

动与竞赛存在认识不足的现象，导致无法抓住活动的重点，无法全面推广和实施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 

第三，学生对体育锻炼的认识不够。大部分高职院校对体育知识的宣传、讲座和体育竞赛活动的组

织还很欠缺。学生每天坚持锻炼的时间达不到要求，对参加课外体育活动兴趣不高，没有养成良好的体育

锻炼习惯，更不能为自己制定并实施个人体育锻炼计划，为终身体育打下基础。 

此外，奖励与鼓励机制不到位。部分高职院校没有成立由校长牵头的体育领导小组，也没有建立专

门的评比表彰制度，使得学生参与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的动力不足。 

三、提高高职院校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质量的对策 

（一）提高课外体育活动管理效能 

根据《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的要求，我们要将课外体育活动纳入学校教学计划，健全制度，

完善机制，加强保障。课外体育活动要真正落到实处仅靠体育教师的努力是很难做好的。因此，必须建立

一个由主管领导、学工处检查督促并由体育教研组组织实施，导员、学生会体育部、班级体委共同配合管

理的课外体育活动管理体系。 

（二）保证充足、合理的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项目 

高职院校在选择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项目时，要综合考虑以下几点: 

1.选择与体育课、学校体育竞争项目有关的活动内容，这样能够把体育教学和课外活动、运动训练与

竞赛紧密结合。 

2.选择以身体活动与学生兴趣相一致、有助于学生身心发展并能使较多人参加活动的项目，调动学生

参加的积极性，使学生在紧张的学习之余能得到及时的调整和放松。 

3.选择与季节、气候相吻合的项目，便于活动的组织和开展。 



4.对于没有纳入体育教学计划，但易于组织竞赛或有利于终身锻炼的项目，应作为选择的内容。 

（三）建立活动评价体系，发挥激励的作用 

高职院校应根据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的目的任务和管理评价的需要，建立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管理制

度，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既能得到锻炼与快乐又能够促使他们更加积极的投入到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中，

得到双重的收获。此外，表彰与奖励对于学生积极参加锻炼有较强的激励效应，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的参

与过程和结果也应进行检查和考评，从而保证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优质高效地开展。 

（四）改善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活动条件，促进活动开展与成绩的提高 

在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中，器材的不足和场地条件的限制，是阻碍课外体育活动广泛开展的因素之一。

高职院校相对于本科院校来说，活动条件有限，在改善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条件以后，会满足更多学生参

加活动积极性，会进一步促进了体育教学水平的提高和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的开展。 

目前高职院校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已纳入学校教学计划，学校面向全体学生设置多样化、可选择、

有实效的锻炼项目，切实保证学生体育活动时间。高职院校的课外体育活动包括学生运动会，校内体育比

赛，院系、专业或班级学生开展体育竞赛和交流等活动。学生体育运动队、体育社团、对外体育交流与合

作也是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有效途径。为保障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要制定具体操作措

施和计划，加大对课外体育活动的重视和支持，使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更加规范。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要

为每一名学生提供机会，充分挖掘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的育人作用，实现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与体育教学、

健康标准测试、能力培养与思想教育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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